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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落实《安阳县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镇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制定如下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教育部门相关政策文件为依据，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促进教育公平为目标，以构建让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原则，按照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分类入学、严格控制班额”的工作思路，依法依规实施我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。
二、制定招生方案

各学校是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，负责辖区内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。各校成立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，摸清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及家庭状况等因素，确保本辖区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够顺利入学。要加强生源底数摸排，制定符合本学校实际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，招生工作方案经中心校批准后方可对外公布并严密组织实施。

三、严格落实招生政策

1.严格落实免试入学规定。辖区内所有学校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，不得采取考试、评测或者委托校外培训机构采取考试、测试、面谈等形式选拔学生，不得将各种考试、竞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和依据。新生入学后要均衡编班，均衡配备师资，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。

2.确保适龄儿童少年“应入尽入”。各单位要抓住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这个关键节点，按照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要求，切实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强化政府、学校、家庭和社会各方责任，坚决防止产生小学未按时入学、小学毕业生滞留等失学、辍学问题。

3.各小学应严格按照户籍、居住证及有关政策确定生源，明确需要审核的材料和要求，不得随意提高标准，严禁无正当理由招收本镇非本片区的学生。根据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〉办法》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河南省义务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今年小学入学年龄为年满6周岁（2019年8月31日前出生〈含8月31日〉），监护人应依法送其适龄子女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适龄儿童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，监护人应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中心校申请延缓入学，招生结束后由乡镇中心校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；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未入学的，向所在地乡镇中心校提出入学申请。严禁招收已注册小学学籍和不足龄儿童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。
4．各校要按照批准的招生范围、招生计划和规定的招生时间、招生方式组织招生，坚决杜绝争抢生源、变相择校等违规招生行为，积极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。
四、用心关爱特殊群体
1.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权利。各校要认真摸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底数，“一人一案”进行分类安置，确保不失学、不辍学。大力推进融合教育，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，就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；中、重度残疾儿童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；对需要专人护理、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安排送教上门，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。 
五、规范学籍招生管理

1．严格控制招生班额。 学校要按照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，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招生编班。任何学校不得擅自招收择校生，任何学生不得择校，不招生不足龄生。
2．加强学籍管理工作。要高度重视学籍管理，及时完成小学新生注册和初中新生学籍接续工作。要严格落实学生“人籍一致，籍随人走”，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按政策录取的学生。 

各校要成立招生工作小组，校长是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要提前摸清招生范围内学生底数，根据生源情况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科学谋划制定招生工作方案。
附件1：高庄镇中心校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领导小组

高庄镇中心学校

2025年7月3日

附件1：

高庄镇中心学校

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邓献周
副组长 汪庆东、王淑英、陈九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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